
大陆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上交所发布营业收入扣除相关指南

为进一步明确财务类退市指标中营业收入扣除标准，规范相关信息披露，

上交所制定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—财务类退

市指标：营业收入扣除》（上证函[2021]1882号）和《科创板上市公

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9号—财务类退市指标：营业收入扣除》（上证函

[2021]1883号），自2021年11月19日起实行。

上述指南明确了营业收入具体扣除项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需重点关注的

事项以及应当出具专项核查意见的情形。

► 深交所发布营业收入扣除相关指南

为进一步明确财务类退市指标中营业收入扣除标准，规范相关信息披露，

深交所制定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2号——营业

收入扣除相关事项》（深证上[2021]1158号）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3号——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》（深证

上[2021]1159号），自2021年11月19日起实行。

上述指南明确了营业收入具体扣除项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需重点关注的

事项以及应当出具专项核查意见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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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2021年11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讯

在2021年11月的会议上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

会讨论了如下议题：

委员会的临时议程决定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——客户合同收入》——主

要责任人和代理人：软件经销商

供理事会审议的议程决定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——租赁》——使用风力发

电场的经济效益

其他事项

► 《国际会计准则第37号——准备、或有负债和或有资

产》——低排放车辆的负额度

► 进行中的工作

2021年11月版的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

资讯》总结了您需要了解的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

委员会在2021年11月会议上讨论的上述议题以及其他

事项。

安永刊物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：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会计处理

（2021年11月更新）

被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收购为私营公司提供了一种在无需

进行传统首次公开募股的情况下即可上市的方式。

随着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交易量的持续增长，包括监管机

构在内的利益相关方继续期望获得适当处理相关会计与

披露事项的高质量财务报告。自2021年7月版以来，我

们已对该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做了重要修改，

以应对不断演变的问题。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：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改革（2021

年12月更新）

由于风险敞口不断从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过渡，本刊物考

虑了在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

修订时的额外会计考虑事项。

第四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概述了额外披露要求

的豁免和进一步材料，以及主体在实施该要求时的关键

考虑事项，包括更多可行示例。

第二阶段修订于2021年1月1日生效，允许提前采用。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2021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2021年11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》

包括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1年11月15日至19

日远程举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议工作人员总结，

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工作计划概述

►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工作计划更新

研究与准则制定

► 动态风险管理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》、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——合营安排》以及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——在其他主体中权益

的披露》的实施后审议

► 受费率管制活动

► 商誉和减值

► 主要财务报表

► 《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》第二次综合审议

策略与治理

► 第三次议程咨询

► 2021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2021年12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》

包括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1年12月14日至16

日远程举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议工作人员总结，

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研究与准则制定

►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

► 受费率管制活动

► 主要财务报表

►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

► 《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》第二次综合审议

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售后租回中的租赁负债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

号》）：项目方向

► 使用风力发电场的经济效益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

第16号》）：议程决定的最终结果

策略与治理

► 第三次议程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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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《人寿保险业财务报表示例》——为满足《国际财务报告

准则第17号》、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》和《国际

财务报告准则第 7号》要求的选定披露示例（2021）

为满足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——保险合同》和《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金融工具》中的相关要求，

《人寿保险业财务报表示例》为按照《国际财务报告准

则第17号》中通用模型进行会计处理的保险合同组合提

供了披露示例。本刊物聚焦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》

和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》所规定的且对采用《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》中默认计量模型（通用模型）

的人寿保险实体产生影响的列报和披露要求；不包括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号——金融工具：披露》要求的

但未经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》修改的所有披露。

该披露示例以《人寿保险业财务报表示例》截至2023年

12月31日一套完整财务报表的一系列摘录的形式呈现。

本刊物包含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0年6月发布的

对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》的修订中新增的主要披

露。

► 《采矿和金属业财务报表示例》——合并财务报表示例

（2021年12月）

《采矿和金属业财务报表示例》包含了截至2021年12

月31日的年度期间的企业及其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示

例。该合并财务报表示例是按照截至2021年9月30日已

发布并于2021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的

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。

► 《银行业财务报表示例》——合并财务报表示例（2021

年12月）

《银行业财务报表示例》包含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

年度期间的银行及其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示例。该合

并财务报表示例是按照截至2021年9月30日已发布并于

2021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的国际财务

报告准则编制的（除非另有说明），未体现截至2021年

1月1日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准则，本期包含了采用银行

同业拆借利率改革第二阶段所要求的最新披露和对新冠

肺炎疫情披露的最新评论和考虑事项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198期: 附有契约条件

的非流动负债（对《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》的提议修订）

2021年11月19日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了《征求

意见稿ED/2021/9：附有契约条件的非流动负债》（对

《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》的提议修订），其中明确了如

何处理附有未来契约条件的（即在报告期后的某日须遵

守的契约条件）的负债。欲了解更多内容，请参阅安永

刊物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198期。

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22年3月21

日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199期: 为产生供使用

或出售的碳补偿而持有的树木的会计处理

安永刊物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199期讨论

了如何确定为产生碳补偿而持有的树木的适当会计处理。

许多主体对树木进行投资，以此作为补偿其碳排放（碳

汇）或产生碳补偿以供销售的一种方式。该主体是否管

理树木并收获农产品是确定适用要求的重要因素。我们

概述了需考虑的相关因素，以及树木适用公允价值还是

成本模型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00期: 供应商融资安

排——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出额外披露要求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了征求意见稿，提议对《国际

会计准则第7号——现金流量表》以及《国际财务报告准

则第7号——金融工具：披露》做出修订。欲了解更多内

容，请参阅安永刊物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

200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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